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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合理登山管制與罰則
說明人：林乙華
各位好！
謝謝提供這一次行政部門與民眾意見溝通的機會。這次個人是以兩種身分立場的人來此表達意見的，一個是二十多年登山經驗的山友，另一個是超過十年資歷的登山嚮導，我也是這次反對登山活動管理條例的提議人。
對於反對三部法案的理由，已經在提點子提案內容說明過了，而這些理由也同時是很多關注此法案的朋友們與超過5000位參與附議民眾所認為的不合理登山管制與罰則。今天到場的登山朋友也會從他們的角度來共同討論今天的議題。
時代力量黨團已在公聽會後，了解登山民眾的疑慮和法案不足之處而撤案，也藉此機會感謝時代黨團願意理解問題，今天我們就來看看，台中和南投登山管理條例有可能做到意外事故預防管理的目的嗎，以及對於政策應該從什麼切入點去協助登山活動安全維護。
關於罰則與預防管理
關於台中、南投登山管理條例(以下簡稱條例)中的「罰則」是針對以下四個部份：1.特殊管制山域(也就是國家公園)需依計畫從事登山活動，以及禁止進入未開放之山域步道及自行開闢路徑，2.未攜帶定位和通訊設備，3. 領隊領有急救證書並嚴禁隊員脫隊獨行與需付起救護之責，4.辦理登山保險。
登山計畫
在依計畫從事登山活動部份，我的疑問是條例中的依計畫從事登山活動的罰則只針對在國家公園，然後同樣有山難會發生的一般管制山區，舉例：張博崴白姑大山搜救案例中的出事地點，並沒有”依計畫從事活動”的處罰，國家公園同時也有行政規定可以進行罰鍰，所以用兩個以上的罰鍰只在國家公園中做加強管理的理由是什麼？每個條例的罰鍰是累加嗎？再來條例針對特殊管制山區(國家公園)中的罰則，縣市政府可以執行嗎？所以場域上這個罰則管理的作用跟山難預防管理之間的關聯性到底在那?

另外，針對『未開放之山域步道及自行開闢路徑』的罰鍰，條例對於自行開闢路徑的定義是什麼？在我的理解：溯溪、探勘、雪地攀登等都是常需要自行依地形找前進路線的登山方式，溯溪是溪谷環境，探勘就是荒野，雪地是因為地形甚至步道被雪覆蓋，都是在沒有步道設施的地方攀登，當然也不會留下長久的痕跡甚至沒有足跡，而這個罰則是要禁止這些非步道上從事的登山行為嗎？那麼前一陣子國家褒揚了楊南郡前輩古道研究對台灣文化的貢獻，政府一方面表揚登山前輩探勘精神的價值，但同時又制定縮限探勘活動的法令，政府在政策制定上的核心價值是否過於不一？ 

領隊責任
再來提到領隊，條例中『……領隊應具備初級緊急救護能力，並領有基本救命術證書或初級救護技術員證照。領隊應依登山計畫帶領隊員從事登山活動，嚴禁隊員脫隊獨行。隊員發生意外事故致危及生命安全者，領隊應執行緊急救護並負起照顧之責。』
「領隊」角色與目前入園申請手續中所使用的「領隊」和入山申請中的「申辦人」並沒有詳細的共通性說明之外，條例也未給予領隊相應的強制力，得以執行嚴禁隊員脫隊，但卻苛以過重且不合理的義務。另外，登山意外可能發生於隊伍中的任何人(包含具急救證者)，此罰則是否將流於形式，而無實際安全維護效用？所以要以領隊罰則來做山難預防的話，是不是政府應該要先著手研究要對何種登山組隊形式進行管理(例如商業隊或職業嚮導)，再從中定義每個成員在活動隊伍中安全責任的權責與義務為何，而才有辦法訂立罰則。
定位設備
對於未攜帶定位裝備和通訊設備的處罰部分。在山區避免迷途最重要的管理是每個人清楚隊伍進出山林的路線，所以如果只是帶了定位器材，但是隊伍並未妥善行程路線規劃，或並非每個隊員清楚行程安排，萬一人員脫隊，因隊伍溝通不佳或人員不了解隊伍行程，即使具備定位設備，也只是報案求救，這個罰則在山難預防上的功能有限。如果是對於迷途問題的政策管理，政府是不是還是應該要針對隊伍的管理與避免人員脫隊走失的環節上去定義，才有辦法訂立罰則。這部分仍然需要從登山組隊形式上著手了解，才有辦法進行管理。
登山保險
再來談關於登山保險，如果政府政策推動上，是希望未來透過強制(因為有罰鍰)投保登山保險以讓登山者有分擔搜救成本的部分的話，根據聯盟的《2012-2016山區意外新聞統計分析報告》來看，過去登山搜救事件位在特殊管制山域的比例約是33%，其他67%在以外地區，也就是登山搜救事件是不僅限於國家公園當中的，也就是爬什麼山都有出意外需要援救的可能，但是條例卻是對並非縣市所管轄的國家公園訂立未投保罰鍰，那麼在縣市管轄範圍中一般管制和非管制山區呢？是因為一般管制和非管制山區意外較少嗎？應該不是，因為有67%，是搜救成本較低嗎？也不是。
台灣山區多樣化，且意外狀況也各式各樣，如果政府未來希望朝搜救民眾部分分擔搜救成本的方向走，就必需先思考建置台灣山域搜救系統發展，再搭配登山保險，例如戶外活動險、高山地區登山險等等，或是將部分投保項目用選配附加方式，例如直昇機搜救是附加的，如此讓戶外民眾可以依個人行程風險管理的程度去選擇。
對台灣來說，建置台灣山域搜救系統和保險仍很需要相當多前置研究作業，在此期望政府在未來政策上可以慎重納入，並讓真正在登山的朋友有管道參與研究與研擬。
登山隊伍和安全管理
將自己準備好再上山，登山者，才是意外防範的第一道防線，也只有每個登山人對自我安全負責，才能真正建立安全自由的登山環境。
在顧全人民自由的前提下，政府的登山管理不該限制人民自由登山的選擇，但是卻可以協助培植良好的登山嚮導，讓想要透過協助以獲得登山安全的民眾有專業嚮導可以找。政府應該要先調查出經常出山難意外的嚮導名單，從中予以規範，也應該投注更多資源去培養真正可以維護活動安全的登山嚮導。
對於此問題提出兩個方向參考：
1.政府需要針對山難隊伍的行前計畫也做調查跟研究(組隊類型、器材準備、行程規劃等等)再去比對出事原因，透過此才有基礎討論事先預防管理上應該對何種登山隊伍進行規範，也才有參考資料，去設計付搜救費的標準。
2.另一個建議，可以建立一支山難預防通報電話(不同於意外求救電話)，鼓勵登山民眾當在登山時覺得有安全疑慮的問題時就可以透過電話獲得需要的安全諮詢，接電話的單位，就是很好的意外輕重緩急程度的排序機制，此方法可以在國外幾個國家的山搜系統上看到已經是有很效的運用，台灣可以參考。
登山政策的長期建置準備
最後，由於登山管理條例引起眾多山友的關注，在提點子後，已由關心此議題登山朋友成立『山域政策監督聯盟』社群。
因為發現台灣山區對於許多政策跟登山教育需要的基礎研究不足，所以社群中，在討論過程中已經開始對於以下主題進行資料搜集、整理跟分析，如果各單位未來希望持續進行山域政策的推動，也樂意政府單位邀請『山域政策監督聯盟』朋友參與公共政策的推動，目前議題有：
· 國外制度研究及健全山難搜救制度
· 登山保險制度研究
· 官方或民間組成專業的山難搜救機構的可行性討論
· 「災害防救法」、「緊急醫療救護法」、「國家賠償法」修法提議討論
· 山區通訊系統建置網絡
· 山區防迷樁與防迷標誌
· 如何建立登山報備系統
以上是我的說明，另外還有其他部分就請另外參與的朋友提出來了，謝謝各位!

談台灣山域管理政策
說明人：蔡日興
主席、各位長官好。
今天很高興有這個機會來跟大家一起探索，我們國家的山域政策到底要怎麼走，才能跟上國際的潮流。我想各位可能也注意到，山岳界本來看來看去就那些人，就那個調調，但這次的不太一樣。我自己本身跟我們陳副總統是出身於同一個大學登山社，我們這種人在畢業後，就算還有在爬山，通常也沒辦法融入外面的登山團體，自己就是成一個小圈圈，做我們正常的工作，不會有什麼山岳界的頭銜。 但這次的法案，說真的就是讓我們這種人完全看不下去，我們這樣在國際上看起來根本就是個大笑話。所以說真的要感謝這些法案，逼得所有大學登山社團出身的，難得大團結，律師、檢察官、教授、醫師、工程師全都進來討論，也讓各位看到一個完全不同的山岳界觀點。
而我的原則是，登山不是不能管，但要合乎憲法，在個人自由與公眾利益之間，必須找到對的平衡。公務員有很多哀怨之處，怕媒體、怕家屬提國賠訴訟，但這不是制定法律時應該考慮的主軸。公務員的困擾，我們就想辦法在技術層面予以解決，但我們訂出來的法律還是會代表國家，就要有它該有的樣子。所以今天的討論過程如果我有哪些想法會讓各位覺得很棘手的，還請多包涵，謝謝。
我們聯盟內部針對整個山域管理的事務，有分組進行討論與研究，基本上就是對應到政府要如何形成一個端得上國際檯面的山域管理政策，需要考慮哪些層面，我們就一一加以研析。所以我們提出的這些議題，並不是單純為反對而反對，也不是要找公務員的麻煩，我們是在作球給政府。不能說民間已經看那麼遠了，政府反而在後面跟。因此，我們希望透過這個流程提醒大家，該開出去給學術界的研究案要快點動作，該整理出來的數據要早點開始挖，下一輪才不會浪費時間開沒辦法有結論的會議。
先簡單結論一下，聯盟在經過了一個多月的研究後，看到世界各國有的是國家提供義務搜救，有的是民間提供義務搜救。但多數國家都有提供義務搜救，本國人外國人都適用，而且很多國家都是免費。我們認為現階段我國有繼續提供義務搜救的必要，但這是基於國情，像美國我們就發現他們的有的州，搜救不管是錢或是人都不是政府負擔，一州一州還會有差異，所以那當然不是憲法規定的國家義務。而從其他各國的狀況和我們做的法理分析，我個人認為我國政府應該提供義務搜救這是基於人道立場，並不是基於憲法第15條講的生存權。當然這部分要請消防署找法律專家再進一步做研究報告。但這是消防署之所以可以探討義務搜救實施範圍的基礎，如果他是憲法規定的，那我們就只能釋憲，反而沒有政策空間了。
既然是基於人道立場，政府就有依國情選擇義務搜救實施範圍的空間。我國的國情要怎麼選擇(義務搜救的實施範圍)，這應該要有更多關於山域出勤案件的分析來形成論述，除了政府自己應該要有研究，也應該要將數據開放出來給民間進行研究。現階段要講說國家的義務搜救要怎麼劃定範圍，要收費的民間搜救隊要補足哪些部分，費用怎麼處理等等，說實在根本只能憑空猜測。我們看到其他國家的分析結果，只能說很丟臉，台灣在這塊幾乎是空白。
現階段大家唯一知道該怎麼做且一定可以做的，就是懲罰老鼠屎，喝止濫用資源的意圖。但這應該用符合憲法學比例原則之中，侵害最小的方向去設計，也就是靠處份規定而不是強制保險。而因為濫用義務搜救資源的情況並不只發生在登山活動，我們應該是要在緊急醫療救護法這類比較廣泛適用的法律中去加入罰則設計才對。
其實這樣也就解決這些法案明文寫到的立法宗旨了，不是嗎？至於家屬提國賠訴訟對公務員形成的困擾，那個我們聯盟也有討論，但那不太應該在這邊討論，我們另外再找機會談怎麼解決。
登山活動確實需要一部法案，但法案的內容不應該是找民眾的麻煩讓他不要去登山，不應該是政府要怎麼處罰民眾，而是政府怎麼去營造出一個支持體系，規範民間搜救隊的配合運作，規範商業領隊的權責，鼓勵教育與推廣等等。現在我們看到這些自治條例，從一開始就完全走錯方向，你拿到國際間去比對別人的法律，我們這根本是慘不忍睹的威權型態，只是等著給外國人看笑話用的。
要制定一套好的登山活動相關法案，確實需要更多時間，但以現在立法院的遊戲規則，真的是寧缺勿濫，要先設計到很完備再送審比較好。
雖然這個提點子平台不能處理地方自治條例，但我們了解行政院必須諮詢意見的單位，也差不多就是今天在座的各位，因此我們強烈的建議各位，為了不讓我們國家丟臉，麻煩各位支持將台中、南投與後續送上來的登山管制自治條例予以退回，或是把它持續凍結在行政院中，直到我們官民雙方對於國家提供義務搜救的範圍，還有民間搜救隊要怎麼配合，都先做好研究，並大致有個可行的共識方向為止。
詳細的建議與論述，除了今天會議中口頭表示，我們會再盡量以書面方式完整表達。謝謝。
登山保險
說明人：陳雅得
登山條例中關於保險之規定，為「領隊需為隊員辦理登山綜合保險」以及「搜救所衍生費用，由保險給付」(第六條)、「搜救所需費用由保險給付，但…可歸責於當事者，由當事者支付」(第十四條)，背後的邏輯，即搜救費用自付，為此需將登山者強制納保。然而，現有的登山險仍未發展成熟，並不宜強制推行。
首先，登山險需五人以上投保，此將造成登山活動極大的限制。
其次，根據登山險條款，僅給付「超過約定下山時間48小時以後之搜救費用」，也就是說，在此時間點之前的所有搜救費用，均須自行承擔。我們推測48小時這個時間點，或許是產險公司精算的結果，有其成本考量。然而，大部分的山難，特別是意外(墜崖、扭傷等)、急症(高山症、熱衰竭等)、突發狀況受困(溪水暴漲等)的發生時間點，是在行程半途，並不符合登山保險的理賠條件。會拖到遲歸48小時以上者，多為迷途，或受困地點抵達困難，受困山區條件太過危險等極端狀況。因此將可預見，若未來確實將搜救自費化，則大部分的費用將由當事者自行負擔。受限於保險條款，強制納保將難以滿足搜救費用自付的目的。
最後，今日登山保險僅有一種，費率固定、保額固定，但登山行程千百種，難易、風險不一，願意付出的保費成本也不一樣。因此，我們建議取消「強制」納保規定，將選擇權還給登山者，例如，長天數的行程變數多，可以選擇投保，而簡單的合歡山兩日遊也許自行負擔風險即可。
綜觀美、日、法、德、瑞士、紐西蘭等國家，可以發現，官方搜救費用有些需自付，有些免費，但有兩件事是共通的：一、皆無強制投保登山險的規定(除了少數特例)，二、登山險仍相當盛行！為什麼呢？先不討論歐美，因為那裡的登山形態跟台灣不太一樣，例如冰雪攀占了很大比例，搜救的模式與成本也就有所不同。我們看看日本：登山風氣盛行，登山險選擇繁多，購買容易，且產險會社有官方輔導、並與山協密切合作，此外，到處都在推廣安全與自我負責的觀念，甚至有些登山口就設有現場投保箱。顯而易見的，登山險在日本已是相當成熟的商品，能滿足各種登山者的需求，因而能夠盛行，同時也就保證了此商品的利潤(或至少能達到收支平衡)，從而達到一定「風險共攤」的效果，也使日本的搜救費用自負制度得以實現。
而台灣的登山險推出至今，已賣出一定的數量，累積了一定的經驗，可以開始進一步研究如何調整這個商品及其他配套，使其更臻完備。我們建議，在訂定保險條款時，能統合山友、消防、以及相關各方的意見。保險商品的發展、搜救制度的調整、與登山者風險管理觀念的教育推廣，三者必須同時並進，不宜強推，才能真正發揮效用。應在既有法令制度（諸如災害防救法、緊急醫療救護法與消防法等）下，建置濫用國家義務搜救資源者之審議及處罰機制，以專業的角度以審議並處理只是走累了宣稱心臟不適或是腳底起水泡就要求救援等狀況。應在既有法令制度（諸如災害防救法、緊急醫療救護法與消防法等）下，建置濫用國家義務搜救資源者之審議及處罰機制，以專業的角度以審議並處理只是走累了宣稱心臟不適或是腳底起水泡就要求救援等狀況。應在既有法令制度（諸如災害防救法、緊急醫療救護法與消防法等）下，建置濫用國家義務搜救資源者之審議及處罰機制，以專業的角度以審議並處理只是走累了宣稱心臟不適或是腳底起水泡就要求救援等狀況。
救災人力與國家搜救資源與相關訴求
說明人：蔡日興
綜觀時代力量與地方三部法案的說明，整理出核心立法動機為救災人力與國家搜救資源的浪費。
但第一個錯誤是偏見。救災人力與國家搜救資源的浪費這個問題不是只發生在登山活動，而是所有戶外活動。例如我們知道的現況是這樣：有遊客到森林遊樂區走步道，他覺得心臟不適或是腳有點扭傷，他就直接報案請求協助。我們不是說這些少數濫用資源的登山客沒有錯，或是天下烏鴉一般黑，而是這樣的現象在所有戶外活動具有普遍性，只是媒體特別喜歡聚焦於直升機的畫面。立法針對登山活動加以規範, 並不是最有效率的施政措施，應該是要在更根源更具有一般性的法律裡面，把它畢其功於一役。
第二個錯誤是這三部法案都沒有注意到憲法學裡面的比例原則。要解決救災人力與國家搜救資源的浪費問題，A方案是強制所有民眾去投保強制險，B方案是針對濫用者去處分，哪一個是對人民侵害最小方案？那當然是B方案。
所以在此我們具體提出一項建議：
訴求1.1

行政院相關部會應在既有法令制度（諸如災害防救法、緊急醫療救護法與消防法等）下，建置濫用國家義務搜救資源者之審議及處罰機制，以專業的角度以審議並處理只是走累了宣稱心臟不適或是腳底起水泡就要求救援等狀況。
綜觀時代力量與地方三部法案的說明，都提到近年來山域事故日漸頻繁此一觀察。政府的資源有限，確實是全民應該一起面對的問題。然而國家的搜救義務範圍到底有多大？免費提供的條件為何？在時代力量法案的說明中提到張博崴山難事件的國賠一審判決，法官採用憲法第15條的生存權予以論述，但仔細深入探索我們又發現有很多無法解釋之處(請參考此文https://jtsai.gitbooks.io/urgrounded/content/app3.html政府應檢視相關法令制度，釐清國家對於山難事件中人命救助之義務搜救程度及範圍（比如「若有限度，則限度為何」、「若僅只限緊急，則緊急如何界定」等），並充分說明其依據。若已確定為大體搜尋，政府應予拒絕。政府應檢視相關法令制度，釐清國家對於山難事件中人命救助之義務搜救程度及範圍（比如「若有限度，則限度為何」、「若僅只限緊急，則緊急如何界定」等），並充分說明其依據。若已確定為大體搜尋，政府應予拒絕。)。
參考外國的搜救制度，我們發現各國的搜救制度中錢與人的來源並不一致，有的是來自政府，但也有像美國完全是由民間在處理。若搜救是基於憲法生存權此緣由，國與國之間的差異應當不會如此巨大。另外各國對外國人普遍也都提供有免費搜救的機制，如果是憲法規定的國家對人民的義務，搜救國應該得向被搜救者的國家請款才合理，但實際上沒有這種事，這點用憲法生存權也無法解釋。
所以我個人(這邊講的個人是因為不能以聯盟的身分來背書一個法律爭議)的研判，我們國家的搜救義務跟世界各國一樣都是源自於人道考量，只跟領海領土有關，與本國外國人無關。類似張博崴案一審判決那種憲法生存權論述，會把我們帶錯方向去討論。如果是憲法生存權，那就只有釋憲才能確定國家義務的施行範圍，但如果只是基於人道立場的呢，行政當局確實就有可能探討各種官民合作來施行搜救的可能性。
除了確定法律面的依據，在開始政策的調整之前，我們還應該要先有數據分析。但是，消防以及其他政府相關體系的山域出勤案件，原始資料是不開放的。我們只有看到其中一篇年度分析有被公開。(http://www.nfa.gov.tw/main/Unit.aspx?ID&MenuID=501&ListID=3611)

這些分析除了用於決定國家的義務搜救範圍該如何調整，亦可提供山域事故的成因分析，讓我們針對較多事故或耗用資源較多的民眾群體，投入更多教育宣導的資源，從根本來減少搜救資源耗用的可能。
所以在此我們具體提出一項建議：
訴求1.2

內政部消防署應繼續分析民103之後，所有山域出勤的案件(包含一般遊客在森林遊樂區步道、或民眾在山區活動之意外事故等)。各中央主管機關與本聯盟偕同討論應分析統計之面向，並應修正入園、入山、搜救標準作業程序等表格，納入日後的入園申請、入山申請、搜救標準作業統計資料，上開統計資料與分析結果應予以公開於國家發展委員會政府資料開放平台。
內政部消防署對於民103之前的資料，亦應開放於國家發展委員會政府資料開放平台。
承前，我們再具體提出一項建議：
訴求1.3

內政部消防署應檢視相關法令制度，釐清國家對於山難事件中人命救助之義務搜救程度及範圍（比如「若有限度，則限度為何」、「若僅只限緊急，則緊急如何界定」等），並充分說明其依據。若已確定為大體搜尋，政府應予拒絕。
步道、自行開闢路徑及入山入園規定與相關訴求
說明人：蔡日興
綜觀時代力量與地方三部法案的條文，都引用了入山入園這兩項管理規定，但又進一步設計出「禁止進入未開放之山域步道及自行開闢路徑」這個新規定。
首先懇請各位了解，國家公園的成立是在登山活動發展的後面，所有的山域步道都不是國家公園從無到有開發出來的，那些都是民眾早就開闢出來的，是約定俗成之後才被收歸公有的。所以禁止自行開闢路徑這個規定有問題之處在於，國家難道認為自這個時間點以後不可以有新的走法，所有人都只能照國家我規定的角度去觀看？那古道探勘和還沒有找到的歷史遺跡又怎麼辦？動植物研究又怎麼辦？老是想說專案解決，各位不知道這叫做特權嗎？禁止自行「開闢」路徑應該還是要回歸動植物的生態考慮，那應該是無痕山林的問題，不能把它當成是登山安全的管制手段。
要講到「禁止進入未開放之山域」，那我們得回頭來看入山管制這項規定，各位，日本現在沒有許可制喔！日本現在是報備制。台灣的制度最早是繼承日治時期的蕃地管制，變成是動員戡亂時期的特殊法，解嚴之後的法源是國家安全法第5條：為確保海防及軍事設施安全，並維護山地治安，得由國防部會同內政部指定海岸、山地或重要軍事設施地區，劃為管制區，並公告之。人民入出前項管制區，應向該管機關申請許可。
在此我要請問各位，現在的山地管制區有多少面積真的是為了軍事設施？內政部又要怎麼解釋其他的山地經常與特定管制區為什麼有「山地治安」這個問題？憲法第10條人民有居住及遷徙之自由，在大法官558號解釋有擴大到旅行自由，請問山區的旅行自由為何要經過許可？山區的旅行為什麼會造成治安問題？
所以在此我們具體提出一項建議：
訴求1.4

內政部警政署應針對山地經常與特定管制區究竟哪裡是有「山地治安」疑慮的區域，一一提出說明，並與民眾進行雙向之溝通。
承前，我們再具體提出一項建議：
訴求1.5

內政部警政署應著手研究各國針對戶外活動有無入山許可，若有許可制，其管制方式為何？若無許可制，其行程報備施行方式為何？內政部警政署應據此研究結果研擬我國現行基於「山地治安」的入山管制制度該如何退場，以還憲法自由權於民眾，並擬定具體之時間表。
我們接著來看入園管制這項規定，法源是國家公園法第19條：進入生態保護區者，應經國家公園管理處之許可。而生態保護區是指為保存生物多樣性或供研究生態而應嚴格保護之天然生物社會及其生育環境之地區。
原本國家公園不存在的時候，登山的人就已經在生態保護區裡面活動。而真正有仔細研究過台灣山區相關歷史的人，也都了解真正造成台灣山區生態問題的，都是工業型態的開發諸如林業與礦業，不是原住民獵人也不是登山客。所以維持有人在生態保護區之內活動，並不是不合理的，只是基於生態的永續，應該要有一個生態承載量的評估。但實際在國家公園執行的層面，生態承載量卻變成那條路線的山屋床位數，而沒有山屋的地區又變成隨便抓個數字。
所以在此我們具體提出一項建議：
訴求1.6

內政部營建署應重新評估國家公園生態保護區至少以每4平方公里為單位的生態承載量，不應以山屋容量便宜為之，亦不應限定於已有維護之步道，並應針對此評估提出說明，並與民眾進行雙向之溝通。
承前，就立法宗旨來看，生態保護區就單純是為了生態的考量而設立。生態保護區的許可，本來就應該只是為了維持進入該區域的人數低於生態承載量這個單純的目的。但現在的情況卻是有太多不相干的因素被牽扯進來，例如步道的維護狀況、山屋整建與颱風。這嚴格來講都是一個「不法」的狀況，也就是沒有法律授權給公務員，這真的要提出國賠訴訟也是有可能的。
所以在此我們具體提出一項建議：
訴求1.7

內政部營建署應讓生態保護區進入許可回歸其立法原意，停止所有以廢止生態保護區許可作為其他政策工具的措施。內政部消防署應針對發布海上颱風警報後，堅持入山而動用搜救資源者，另立法令予以處份。
步道管理與登山教育與相關訴求
說明人：蔡及文
我們國家現在的山域主管單位說實在很亂。地都是林務局的，但有幾塊被國家公園揀去管，所以變成一國兩制。我們知道這將來也許會變成環資部的內部議題，但在這個政府內部議題沒有解決之前，我們還是希望這兩造共同來面對一個問題，那就是步道與山屋等等公共設施。
不管是林務局或國家公園，其實都肩負有生態保護、景觀維護和遊憩這三個有點衝突的任務。步道和指引設施的施作就是其中一個例子。要把步道弄得越安全越好走，對生態和景觀可能就會有衝擊。
公務員會擔心的一個問題是國賠。公共設施如果出了問題導致民眾受傷或死亡，民眾或家屬可以提出國賠。但難道我們就為了怕國賠而把每條山路都越修越大，完全不管生態和景觀？這樣當然也不對。另外我們還看到國家公園很愛用另一招，路的問題不管大或小，路基整個流失或只是一座橋要繞路，不管，我就是整條路線封閉。那請問當初花這些錢去維護是幹嘛？要講民眾浪費國家搜救資源，公務員這樣做不也浪費國家建設資源？
我們大家應該要理性來處理這個問題。步道要分級分類，也要引進民間意見來做專業的參考與背書。有的步道是做成公眾等級，有的步道是進階專業等級。進階專業等級的步道，政府就不要再把它搞得張燈結綵，完全不管生態和景觀。如果要把這些本來是進階專業等級的步道都弄成公眾等級，一則是要花很多錢，二則是要面對的國賠風險反而增加。
公眾等級步道出狀況的時候，可以暫時改變他的等級，或是對民眾發出警示，鼓勵一般民眾去找專業嚮導協助。而進階專業等級的步道不需要維護到很完善，一般民眾想走，我們就鼓勵他去找專業嚮導。對於國家公告公眾等級之外的步道，如果有民眾能力不足硬闖發生事故，因而形成了國賠訴訟，政府也可以請我們山岳界的人來當證人，減少法官亂判的可能性，所以它並不是公務員一直覺得無解的問題，只是我們沒有系統性的討論出對策。
所以在此我們具體提出一項建議：
訴求1.8

請農委會林務局與內政部營建署針對步道分級，與各等級步道所應有的管理作為做出明確方針與規範，界定政府對於步道管理之責任範圍，並加入公眾認養、回報等等機制。
步道分級，應依照步道環境狀況及設施開發程度做適當之分級管理。針對使用人數多、難度較低的步道，列為簡易步道，應有足夠之路標、遊憩、解說、便廁、住宿等設施，以滿足一般民眾登山食住與安全之需求，並有帶動登山產業發展之可能。
但針對進階或困難之步道，通常地處較偏遠或距離較長，地形變化多元，環境差異大，我們認為應該要「去設施化」，不應將其管理作為與簡單步道相提並論，原因有三：第一，這些步道使用人數少，作為設施維護沒有遊憩價值；其次，這些步道多半地處偏僻或長度較長，維護成本較高；最後，這些步道是維護所需時間長，登山者等待期間長，易衍生不必要之民怨。事實上，針對這類型的步道，登山者所需要的只有清楚的路標指引及路況資訊而已，困難地形多半有能力自行架繩通過，甚至可協助公部門做步道維護管理之工作。
對於困難與進階步道的管理，管理單位應該重視風險揭露的層面，透過正確、即時的步道資訊，讓想前往困難步道的人可以正確掌握步道狀況，評估與衡量自我能力，以選擇最合適之登山活動。並且，透過登山教育等輔導措施，協助登山者建立良善的登山安全觀念與能力。據此，我們再提出下列兩點訴求：
訴求1.9

請農委會林務局與內政部營建署建置全台山區步道資訊系統，力求資訊正確，可開放民眾參與即時資訊更新，並有英文版本以利外國人使用。
基本的步道資訊，應包含位置、路徑長度 (距離)、寬度、住宿 (青旅/民宿/旅館/紮營地)、餐飲 (飲水/食物補給)、交通資訊 (如何抵達/如何離開/中間的交通資訊)、路徑難易度、所需裝備、困難地形等。更進一步，應加入步道之歷史背景、人文地理、自然環境等資訊，深化步道內涵。
訴求1.10
請教育部全面推展戶外教育，藉由學校教育及社會教育等管道，深化人民對台灣山域之地理特性、自然生態、環境倫理、登山安全等等之瞭解。
學校教育應落實「戶外教育發展綱領」之政策內容。社會教育可透過登山協會、商業登山公司、登山社團、山域主管機關進行，以滿足當前主要登山人口之登山教育需求。

台灣登山運動相關數據彙整

提案整理: 蔡志展 
山域政策監督聯盟  2016/11

說明
在政府機關制定登山運動安全政策時，往往缺乏可靠的統計資料，往往只能使用新聞報導作為研究依據。如 2004 年內政部消防署委託研究報告之「山區緊急救援體系檢討與建議之研究」，即為『使用聯合知識庫相關新聞報導的搜尋，再輔以山難救助協會的成果報告及其他網路資料』。而民間國內學者專家如鄭安睎、林乙華等研究報告，也僅僅只能依賴公開新聞報導。
又或者台中、南投之自治管理條例說明書中，僅僅以個案例子作為立法基礎，論述中含有統計偏差，以片面認知決定罰則，只求提高登山門檻降低登山人口基數，達到控管登山人數目的。
以山域事故的搜救勤務的統計數據作為登山運動安全的法規立案，顯然是選樣偏差。依照法案提案內容與消防署統計數據，並無法為以下疑問提供答案
· 計算入山人數與山域事故的發生機率。
· 計算各季節發生於特定路線的事故機率。
· 受難者的登山目的不明，無法區別為山區居民、遊客、或是為登山目的健走隊伍。
· 缺乏入山隊伍統計與受難者統計資料，無法看出年齡、性別、團體行動/獨走、季節、隊伍類型 (自組隊或陌生隊友的商業團) 的登山風險差異。
· 攜帶不同類型通信裝備對於登山風險的影響性。
· 山難事故到院前心肺功能停止(Ohio Health Care Association, OHCA) 的原因統計造成高死亡率的事故類型。
同樣是 2013 年的事故統計資料，比較台灣政府的統計資料與日本警察庁的報告，很明顯的看出政府對於登山者的事故與類型掌握程度的落差。
為了使政策制定更為完善，並使民間社團組織與學術單位可以進一步研究台灣登山運動，希望政府公部門能開放登山運動的統計開放資料。
內政部消防署應繼續分析民103之後，所有山域出勤的案件(包含一般遊客在森林遊樂區步道、或民眾在山區活動之意外事故等)。各中央主管機關與本聯盟偕同討論應分析統計之面向，並應修正入園、入山、搜救標準作業程序等表格，納入日後的入園申請、入山申請、搜救標準作業統計資料，上開統計資料與分析結果應予以公開於國家發展委員會政府資料開放平台。
內政部消防署對於民103之前的資料，亦應開放於國家發展委員會政府資料開放平台。
參考資料
台灣民間研究報告
1997～2005 間臺灣國內所發生「山難」之發生成因探討 (鄭安睎) - http://www.alpineclub.org.tw/front/bin/ptdetail.phtml?Part=tmd-2
1950～2012 間台灣山區山難發生區塊與位置分析 (鄭安睎)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0B_huMZjf1PYpTlUwZnpnVEFVZUE
2012-2016 台灣山區意外新聞統計分析報告 (統計整理:林乙華 林聿伶)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0B_huMZjf1PYpbXFHQUNfY3BxbGs
2011/02-2016/08/31 台灣山區意外新聞資料 (整理:林乙華 林聿伶)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0B_huMZjf1PYpUDdOYWxrdE9VUTQ
2009 山區緊急救援體系檢討與建議之研究 (內政部消防署委託研究報告受委託者：中華民國五二三登山會) http://www.nfa.gov.tw/Upload/EBook/2009%5C20091218%5C2009121819555858.pdf
2015 內政部消防署 - 赴日本考察山域救援機制 http://report.nat.gov.tw/ReportFront/report_download.jspx?sysId=C10402142&fileNo=001
日本政府警察庁統計資料
生活安全の確保に関する統計等 - https://www.npa.go.jp/toukei/index.htm#safetylife
2016 平成28年夏期における水難・山岳遭難発生状況について https://www.npa.go.jp/safetylife/chiiki/H28kaki_suinansangakusounan.pdf
2016 平成28年夏期における水難・山岳遭難発生状況について (Excel) http://www.npa.go.jp/safetylife/chiiki/H28_obon.xlsx
2015 平成２７年における山岳遭難の概況 https://www.npa.go.jp/safetylife/chiiki/h27_sangakusounan.pdf
2015 平成２７年 統計データ（Excel）https://www.npa.go.jp/safetylife/chiiki/h27_sangakusounan_data.xlsx
2014 平成２６年中における山岳遭難の概況 https://www.npa.go.jp/safetylife/chiiki/h26_sangakusounan.pdf
2014 平成２６年 統計データ（Excel）https://www.npa.go.jp/safetylife/chiiki/h26_sangakusounan_data.xlsx
2014 平成２６年夏期における水難・山岳遭難発生状況について https://www.npa.go.jp/safetylife/chiiki/kaki-suinan-sanngakusounan26.pdf
2013 平成２５年中における山岳遭難の概況 https://www.npa.go.jp/safetylife/chiiki/h25_sangakusounan.pdf
台灣政府機關之統計資料
內政部消防署 103年消防機關執行山域意外事故救援案件統計分析、策進作為及未來展望 - http://www.nfa.gov.tw/main/Unit.aspx?ID=&MenuID=501&ListID=3611
行政院國家搜救指揮中心執行績效統計-104年12月 -http://www.moi.gov.tw/chi/chi_news/news_detail.aspx?sn=10231&type_code=01
行政院國家搜救指揮中心執行績效統計-103年2月 -http://www.nfa.gov.tw/main/List.aspx?MenuID=522&ListID=3857
行政院國家搜救指揮中心執行績效統計-103年1月 -http://www.nfa.gov.tw/main/List.aspx?ID=&MenuID=522&ListID=3753
行政院國家搜救指揮中心執行績效統計-102年12月份 -http://www.nfa.gov.tw/Main/List.aspx?ID=&MenuID=522&ListID=3744
玉山國家公園管理處 - 核准進入生態保護區統計 - http://www.ysnp.gov.tw/publicinformation_messages.aspx?id=4
雪霸國家公園管理處 進入生態保護區人數歷年統計表 - http://www.spnp.gov.tw/Article.aspx?a=zgrbn07L9Jk%3d&lang=1
太魯閣國家公園 > 為民服務 > 政府資訊公開 - http://www.taroko.gov.tw/zhTW/Content.aspx?tm=5&mm=6&sm=0&page=1&category=0&index=6#up
陽明山國家公園 遊憩據點遊客人數統計 - http://www.ymsnp.gov.tw/index.php?option=com_govopen&view=stats&gp=0&Itemid=456
內政部消防署 消防緊急救護服務─按區域別分 - http://data.gov.tw/node/12096
內政部消防署 消防緊急救護急救處置─按區域別分 - http://data.gov.tw/node/12097
臺中市消防局 政府資料開放平台 - http://data.taichung.gov.tw/wSite/lp?ctNode=229&mp=1&idPath=&xq_xCat=00N&mp=1&idPath=

臺中市消防緊急救護服務統計 - http://data.gov.tw/node/29589
臺中市消防緊急救護服務統計 - http://data.taichung.gov.tw/wSite/ct?xItem=3482&ctNode=229&mp=1
雲林縣消防緊急救護服務統計 - http://data.gov.tw/node/33564
桃園市消防緊急救護服務 - http://data.gov.tw/node/31240
桃園市消防緊急救護急救處置 - http://data.gov.tw/node/31234
新竹市消防局119受理案件即時訊息 - http://data.gov.tw/node/35793
新竹市消防局119受理案件即時訊息 - http://opendata.hccg.gov.tw/dataset/hcfd-20150407-141359-5885
內政部消防署 歷年執行緊急救護次數及護送傷患人數統計表 - http://www.nfa.gov.tw/main/Content.aspx?ID=&MenuID=230
新北市緊急救護服務 - http://data.gov.tw/node/36332
各機關業務統計類型
提案整理: 蔡志展 
山域政策監督聯盟  2016/11
依照現今入山、入園申請機關，以及各搜救機關，以下條列出希望彙整之數據類型。希望能夠遵照個人資料保護法的前提下，對業務數據進行去識別化處理後，釋出到政府開放資料平台。並以每月、每季、每年為週期釋出，以便計算統計不同季節對於不同路線之登山風險之影響。 

內政部警政署
· 警政署 - 依照入山證申請提供登山人口統計，統計數據應該包含
· 入山事由
· 登山
· 徒步旅行
· 滑雪
· 溯溪
· 攀岩
· 觀光
· 溪流釣魚
· 攝影
· 自然觀察
· 宗教信仰
· 狩獵
· 其他
· 停留日數
· 入山人數
· 隊員出生年別
· 居住地 (外國遊客則為國別)

· 嚮導 (是否聘請高山嚮導)

· 通訊裝備 (GPS、智慧型手機、無線電、衛星電話)

· 團隊類型: (是否全體團隊成員已於其他隊員完成一次以上登山活動)

· 內政部警政署保安警察第七總隊第四到第九大隊
· 應提供「山區勤務報案紀錄」統計資料。
內政部營建署
· 國家公園入園申請
· 隊員人數
· 隊員性別
· 隊員出生年別
· 隊員國別
· 登山路線
· 預定營地
· 計畫登山日數
· 通訊裝備 (GPS、智慧型手機、無線電、衛星電話)

· 團隊類型: (是否全體團隊成員已於其他隊員完成一次以上登山活動)

內政部消防署
· 內政部消防署
· 消防署應於「政府資料開放平台」發布山域意外事故搜救統計資料與山域意外事故救援案件統計分析報告。統計資料應該包含
· 案件發生原因
· 迷路
· 失聯
· 墜谷
· 疲勞
· 高山症
· 疾病
· 落石
· 滑倒、墜落創傷
· 天候惡劣 (雪崩、暴雨、地震等)

· 動物攻擊
· 落雷
· 其他
· 年齡區間 (每十年為區間)

· 獲救人員健康狀態
· 輕傷 (疾病、輕微高山症)

· 重傷 (失去行動能力)

· 死亡
· 無傷病 (疲勞)

· 出動資源
· 所參與單位
· 各單位出動單位人次、天數
· 地方消防局
· 依照「山難事故搜收救標準程序」規定，地方消防局針對跨機關之搜救勤務，所製成之「山難事故搜救勤務檢討會報告」除函發各救災機關外，應提供民間救難單位用以學術研究。
內政部空中勤務總隊
· 內政部空中勤務總隊與國防部空軍作戰指揮部空管中心
· 應以「航空器申請緊急救援申請紀錄」之案件，提供每次山區案件之
· 出勤時間
· 出勤人數
· 降落地點
長時間山難救援
如果山難事故為需要多日搜索之任務，地方消防局啟動跨機關之「聯合山難搜救機制」後，為使地方消防局基於有專業搜救能力的民間搜救單位合作，應於網路協作平台「即時」釋出報案受難者可能之座標、接觸座標、搜救隊伍定位軌跡，以便民間搜救隊伍可依照情資，預備所需裝備。有別於季度或年度統計資料，根據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16 條第三條規定「為免除當事人之生命、身體、自由或財產上之危險。」得為特定目的外之利用。
平台上公告資料應該包含
· 消防局前進指揮所位置。
· 現場指揮官聯繫方式。
· 故事發生時間。
· 執行搜救地點及識別特徵。 (WGS84 經緯度座標)

· 隊伍人數及性別、年齡、姓氏。
· 特徵及身體狀況。
· 登山路線及出發、預定結束日期。
· 受難隊伍攜帶之裝備。
· 報案者與團員聯絡電話、無線電頻率等。
· 多日以上搜尋行動，每梯次搜救人員返回指揮所後，應上傳勤務之定位軌跡 (GPS Trace, GPX/GeoJSON/KML 格式) 供搜救志工研擬支援計畫。
相關資料
相關單位
· 行政院中央災害應變中心 http://www.emic.gov.tw/know.aspx?kMenuID=501&ID=21&MenuID=1
· 行政院國家搜救指揮中心
· 內政部消防署
· 內政部空中勤務總隊
· 國防部空軍作戰指揮部空管中心
·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 內政部警政署
· 內政部警政署保安警察第七總隊第四到第九大隊
· 地方警局
· 地方消防局
· 民間搜救單位
相關法規
· 個人資料保護法 -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I0050021
· 內政部空中勤務總隊組織法 -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D0000112
· 臺中市政府消防局山難事故搜救標準作業程序 - http://lawsearch.taichung.gov.tw/GLRSout/NewsContent.aspx?id=2904
· 直轄市、縣(市)消防機關強化山難救援機制實施計畫 http://www.ttfd.gov.tw/?act=download&cmd=upload_file&id=20151116294
· 直轄市及縣（市）政府消防機關處理山域事故人命救助作業要點 - http://law.ndppc.nat.gov.tw/GNFA/Chi/FLAW/LW02040.asp?lsid=FL035049
· 內政部警政署入山案件申辦系統 - https://nv2.npa.gov.tw/NM103-604Client/
· 救護直昇機管理辦法 -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L0020074
山區通訊系統建置網絡方案
提案整理: 山域政策監督聯盟  2016/11
值此討論山域政策之際，一個“足夠”涵蓋的通信系統是不可或缺的，不僅是為了登山者，更是為了偏鄉居民的通信權。而政府為了籌措財源、維持科技競爭力及與國際接軌，決定將原有2G頻段(900MHz&1800MHz)收回再重新分配給4G是一個無可厚非的決定，由公告及報章新聞報導，2G執照將在明年6月30日到期，屆時也將中止2G服務。
居住在偏鄉或常在台灣山區活動的人都知道，若要互相聯絡，尤其是對外通訊時，最常用也最方便的方式就是行動電話了。根據經驗及某相關實際量測數據，在偏鄉或山區的涵蓋佔絕對優勢的就是中華電信的GSM900系統，這是GSM1800及3G系統或因頻段特性，或因建設時期較晚所造成的。而近一兩年來偏鄉居民及山友們也都已經發現，行動通訊涵蓋已經大不如以往，就這個機會，我們想請教主管機關，國家通訊傳委員會(NCC)，提供如何確保在此通信技術世代更迭過渡的時期，能夠大致維持原有2G系統在偏鄉及山區能達到的涵蓋之解決方案。
我們瞭解NCC與電信業者對於偏鄉及山區，無法如都會區及其他一般鄉鎮市區提供實際量測的涵蓋狀況，也瞭解其中的困難，所以我們建議採用以下方式，以下列二十八個鄉鎮市區為討論範圍，其中站台數係指“有效涵蓋站台數”，我們先假設相距500公尺範圍內的所有站台視為一站“有效涵蓋站台” :

新北市 :烏來區
桃園市 : 復興區
新竹縣 :尖石鄉、五峰鄉
苗栗縣 : 泰安鄉
台中市 : 和平區,東勢區
南投縣 : 信義鄉、仁愛鄉
嘉義縣 : 阿里山鄉
高雄市 : 茂林區、桃源區、那瑪夏區
屏東縣 : 三地門鄉、霧台鄉、瑪家鄉、泰武鄉、來義鄉
宜蘭縣 : 大同鄉、南澳鄉
花蓮縣 : 秀林鄉、萬榮鄉、卓溪鄉
台東縣 : 海端鄉、延平鄉、卑南鄉、金峰鄉、達仁鄉
1. 請NCC(或各家電信業者)提供上列二十八個鄉鎮市區，“各”鄉鎮市區GSM900頻段及GSM1800頻段(請依不同頻段列出)“曾”有過的“最大”站台數目，是民國那一年達到最大站台數。
2. 請NCC(或各家電信業者)提供上列二十八個鄉鎮市區，“各”鄉鎮市區目前3G頻段站台數目。
3. 請NCC(或各家電信業者)提供上列二十八個鄉鎮市區，“各”鄉鎮市區目前4G頻段站台數目。
有了以上粗略的站台數量資料，就可以約略瞭解要確保世代更迭過渡時期，能夠大致維持原有2G系統在偏鄉及山區能達到的涵蓋之解決方案有哪些，我們想了一些提供給長官參考:

1. 復原偏鄉及山區的2G涵蓋，並協調分配最少所需的頻寬，責成一家電信業者繼續營運該2G網路，直至3G或4G系統的涵蓋能取代。
雖然根據8月19日的報章新聞報導，亞太電信的新設備採購案，可能會建設也支援GSM900的網路來收容不願升級的2G用戶，但細看其建設基地台數量為四至五千台，連涵蓋都會區及其他一般鄉鎮市區都稍嫌不足了，我們並不認為亞太電信會計畫去涵蓋偏鄉及山區。
2. 在曾有過的最大站台數的2G站址，要求各家電信業者共構3G站台，並協助各家電信業者取得或租賃公家機關或私人土地、建物、電力、傳輸…等設施。這個方案因3G頻段特性，涵蓋會較原有的2G差，建議要求各家電信業者繼續尋找佈建更多的站點。
3. 在曾有過的最大站台數的2G站址，要求各家電信業者共構4G站台，並協助各家電信業者取得或租賃公家機關或私人土地、建物、電力、傳輸…等設施。因4G使用2G原頻段，涵蓋應該是會接近原有的2G，而且4G系統所建置的災防告警細胞廣播訊息系統（Public Warning System，PWS）及細胞廣播服務(Cell Broadcast Service, CBS)將會在偏鄉及山區派上極大的用處，這是一個最終要達成的目標。
4. 採用佈建其他通信系統。
國家通訊傳委員會(NCC)曾研究過衛星電話、PLB、業餘無線電緊急通信網路(ARES)…等方案，但我們不贊成無其他補助或配套措施就單方面要求偏鄉居民使用或強制山友攜帶衛星電話；PLB僅能提供定位資訊，無法符合通信的基本需求；而業餘無線電緊急通信網路(ARES)較適合緊急應變臨時建置給搜救與民間使用，並不適合常態性地維持運作，其中還牽涉到合法執照的問題。
由上所述，請主管機關，國家通訊傳委員會(NCC)，提供如何確保在此通信技術世代更迭過渡的時期，能夠大致維持原有2G系統在偏鄉及山區能達到的涵蓋之解決方案。
��「商業團」 - 以對價關係對不特定人提供登山旅程期間服務，包含並不限於嚮導、接駁、伙食、山屋、帳篷、睡袋、補給等協作服務，透過網路或文宣隨機招募陌生隊友或團體旅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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